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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经营，管理的职业化就成了不可回避的话题，有关律

师事务所的职业化管理及职业经理人制度，一度成为热门的

话题，但由于律师事务所的管理从根本上缺乏现实的基础，

所以这个话题似乎就成了一个不了了之的话题。 律师事务所

职业化管理之所以会成律师事务所管理的死角，原因如下： 

一、目前的律师事务所体制，不适合职业化管理，既不能培

养律师事务所的职业管理人，也不允许职业管理人的存在。

目前法定的律师事务所体制有五类：国资所、合作所、合伙

所、个人所、民间隐型投资的律师事务所，前四种律师事务

所属于法定的形式，国资所由于行政化管理趋向严重，是最

不可能进行职业化管理体制；合作与合伙所由于都是人合所

，合作人、合伙人之间的关系高于一切，职业化管理最大的

障碍在于合作人、合伙人的话语权，如果大家都不能放弃因

身份带来的说话权，就不可能完全授权职业经理人对律师事

务所进行职业化管理；个人所既然是个人开办的所，就更没

有必要进行职业化管理了；最后一种由民间资本隐型资本投

资的律师事务所，由于游离于法定的体制以外，现在都处于

潜水状态。这类所虽然表面上的直合伙所，但事实上合伙人

是名义上的合伙人，既不承担出资义务，也不承担实际的风

险，体制上已经超越了合作与合伙制的范畴。虽然这种方式

更容易成就律师事务所的职业化管理，但由于受中国企业界

经营管理状况的局限，投资人与律师之间关系成了老板与雇



员的关系，从深圳的这类律师事务所实际状态来看，有的和

普通的律师事务所一样，经营的律师的“位置”，靠卖台位

来分解成本；一种工厂化管理，把律师当作车间机器上的操

作工人，还有就是把律师当作营业员或业务员。由于投资者

对律师定位与律师自由职业的约定俗成的行业定位与个人定

位，由于投资者往往没有律师身份，容易因相互间地位的不

认同而产生冲突，这样的律师事务所一般律师都不稳定，成

了年轻律师或初来深圳的律师过渡的场所。这样的律师事务

所与目前我国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相当，充其量是进行企业

化管理，而非职业化管理。 由于律师事务所名义上或实际上

的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不能脱离，就不可能产生律师事务所

的职业化管理，这才是根本原因。 二、律师事务所现有的经

营模式不适合职业化管理 现在的律师事务所，大都是由几名

律师为了利益走到一起，律师事务所是弱势，律师个人是强

势，律师事务所仅仅是法定的、不得不有的一种依托形式，

律师大都是以个人为单位进行作业，处于散兵游勇状态，由

于没有编制也没有团队依托，对一群各自为战的律师，律师

事务所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进行职业化管理。如果有也

仅仅是行政、后勤、财会等部门的职业化管理，但这仅仅是

辅助性的而非核心作用。 三、律师事务所的业务来源方式决

定了律师事务所管理模式 由于律师业务的主要来源依然是凭

律师个人的社会关系和影响力，在被动地等待业务找上门，

律师大都处于守株待兔状态，业务主要靠转介绍，而非主动

的营销和市场化的拓展。 如果律师事务所不能从整体上解决

业务的来源和案源，职业化管理就没有基础和存在的必要，

职业化管理存在与否取决于职业化管理能否为律师事务所的



生存和发展带来足够的业务，职业化管理在业务的成功拓展

和营销为基础，否则职业化管理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和意义

，这是制约律师事务所职业化管理的瓶颈，也是根本的问题

所在。 四、律师事务所缺乏专业、行业及区域影响力 律师或

律师事务所要想获得源源不断的案源，就必须要有独一无二

或数一数二影响力的专业和以及有专业特长的律师。如果影

响力处于第三、第四以下的，就必须去凭关系拉业务。在传

统的销售行业，只有那些没有知名度、没有品牌、没有影响

力的产品，才需要强大的营销。律师行业也一样，这也就是

为什么总是80%以上的业务总是集中在20%以下的少数律师手

上，律师事务所或律师的影响力决定一切。 职业化化管理的

最终目标就是为了打造一流的律师事务所，就是要打造一个

独一无二或数一数二的律师事务所，如果把目标在眼前的利

益上，职业化管理就成了职业化管家了。 律师事务所的职业

化管理和职业经理人，到目前为止在国内尚属空白，制约的

瓶颈在于律师业务营销的专门化和职业化，一切都得以源源

不断的业务为前提和基础，也是职业化管理的目标。显然业

务的竞争空间要有所改变和调整，传统的诉讼业务因为不确

定的因素太多，不可能成为律师事务所职业化管理的基础，

因为能支撑律师事务所职业化管理的业务注定是在非诉业务

，非诉业务集中在公司业务上，如果律师事务所不能在公司

业务上有所突破和创新，职业化管理自然就成了一句空话。 

公司业务的要发展，律师事务所势必要在传统的法律专业以

外寻找突破，必须寻找与公司经营管理相关的业务进行对接

，创造出全新的服务产品，为此律师事务所就需要培养复合

型的人才，而不是仅仅懂法律、会打官司的律师。企业现在



最需要的是不打官司的律师，能帮助企业避免诉讼或冲突的

律师，因为对企业来说诉讼是最不经济，最没有效率的解决

纠纷的办法，是无奈和痛苦的选择。如果一个行业把自己的

发展建立在别人痛苦和无奈的选择上，那么这个行业就和殡

葬业一样了，发展速度越慢越好、规模越小越好、前景越淡

越好，因为谁也不愿意用自己的死亡来成就一个产业或行业

的兴旺发达。 中国律师业近几年来一直徘徊不前，与业务没

有突破与创新有着根本的关系，大量的公司业务被其它的中

介公司、顾问公司、咨询公司抢占了，而自己则退守到传统

的永远都不会被公众看好的诉讼业务狭小的天地中，在痛苦

的呻吟中迷失了方向。 改革开放二十多来，在经济飞速发展

的今天，律师的竞争对手已不再是律师，而是会计师事务所

、企业投资、经营、管理咨询或顾问公司，这才是律师业真

正的行业对手，如果我们不创新、不突破就只能永远龟缩在

一个永远没有前景、一个谁都不愿意其有前景的诉讼业务中

。 总之，中国律师业要有所突破，必须在业务上创新和突破

，必须在公司业务上有所创新和突破，这是律师事务所职业

化管理的基础，也是中国律师业大发展的基础。 邱旭瑜律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